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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吉林省慈善总会

吉高法〔2021〕109号

关于印发《吉林省司法救助慈善基金
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慈善（总）会：

为拓宽司法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加强司法救助慈善基金的使

用管理，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与吉林省慈善

总会共同制定《吉林省司法救助慈善基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吉林省慈善总会

2021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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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司法救助慈善基金

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司法救助工作

要求，拓宽司法救助渠道，加强司法救助慈善基金的使用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

度的意见（试行）》《吉林省基金会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吉林

省司法救助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司法救助慈善基金是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

省人民检察院向吉林省慈善总会发起，通过募集社会捐资成立的

用于司法救助的专项基金，是对司法救助财政专项资金的拓展和

补充。

第三条 建立司法救助慈善基金旨在切实解决救助申请人

的实际困难，通过拓宽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条 司法救助慈善基金在吉林省慈善总会的统一管理

下运行。坚持“规范运作、严格管理、专款专用、强化监督”的

原则，做到统一账户管理、统一使用管理，实行资金来源、使用

途径、资助对象和资助金额依法公开。

第五条 司法救助慈善基金的救助对象是：

1.刑事被害人因受到犯罪侵害致使身体、财产受到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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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死亡、没有赔偿补偿能力或赔偿补偿不足，刑事被害人生

活陷入困难的；刑事被害人因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被告人死亡、

没有赔偿补偿能力或赔偿补偿不足，主要依赖其生活的刑事被害

人配偶、父母、子女生活陷入困难的；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在

参与人民法院诉讼过程中，因遭到打击报复致使身体、财产受到

损害，无法通过诉讼等途径获得有效赔偿补偿，生活陷入困难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救助的生活陷入困难的刑事案件

当事人。

2.因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引发民事争议并进入执

行环节，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致使申请执行人生活陷入困

难的；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致使生命健康受到损害，

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补偿，案件当事人生活陷入困难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救助的生活陷入困难的执行案件

当事人。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应予以救助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救助标准参照《吉林省司法救助标准实施细则（试

行）》规定执行。

第七条 吉林省慈善总会设立“吉林省司法救助慈善基金”

财务账户，所募款项统一汇入该账户，实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

基金的初始资金以及新增资金均来源于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

心人士以集体或个人名义捐赠。

第八条 司法救助慈善基金接受捐赠，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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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宗旨和原则。

第九条 司法救助慈善基金由救助申请人以书面形式向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并提交以下材料：

1.案涉相关法律文书；

2.救助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

3.实际损失证明材料；

4.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出具的救助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经济

情况的证明材料；

5.因急需治病、就学等原因申请救助的，应当提供医院、学

校等出具的证明；

6.是否获得其他赔偿、救助等相关证明材料；

7.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申请、领取司法救助慈善金，应当由申请人亲自办

理；申请人亲自办理确有困难的，可以书面委托其成年近亲属办

理；受托人办理时应当提供申请人的授权委托书和申请人、受托

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第十一条 对申请司法救助慈善基金的材料和事实，由案件

承办人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救助条件的，经合议庭或者司法救助

部门研究同意，逐级层报相关负责人、分管院领导审批后，将相

关材料移送吉林省慈善总会，由吉林省慈善总会依据政策规定进

行复核，对于符合条件的给予救助，并及时向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反馈。



—5—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向吉林省慈善总会移送的

救助申请，如同时符合见义勇为基金、退役军人慈善基金等范围，

吉林省慈善总会可根据相应政策另行给予救助。

第十三条 司法救助慈善资金使用情况由吉林省慈善总会

在官方网站公示，每年年底对基金的募集、使用情况进行总结并

抄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做到公开、公平、

公正。

第十四条 司法救助慈善基金的筹集、管理、审核和发放应

依法接受监督。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

院、吉林省慈善总会共同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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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慈善总会

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年 8月 19日印发


